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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1_88_E8_8D_AF_E8_c36_53412.htm 一、基本案情原告：

贺琳被告：莲花县坪里金英机砖厂法定代表人：翁金英 2001

年元月，原告开始在被告厂内做临时工，从事出窑工作

。2001年12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原告

承包被告砖厂的一条龙制砖工序，协议约定由被告提供机器

设备，原告组织人员生产，在承包期内的工伤事故由原告负

责，被告不负责任何费用，在日常的生产管理中，各道工序

均由被告指挥，凡有不听指挥，以及上班迟到、早退、旷工

者，被告有权处罚，包括有权罚款、没收保证金和开除的权

利。原告则有从被告处按每万块成形砖领取275元报酬的权利

。协议签订后，原告即按协议约定，招收了一批工人在被告

厂内做工，原、被告对砖厂的生产共同监督管理。2002年7

月6日上午，原告在机房发现已停下的泥土运输带上有石头，

即爬上正在运行的对滚机上欲将石头捡掉时，右脚不小心踩

进对滚机的进料口里，原告的右脚当即被对滚机绞榨伤，送

县医院住院治疗至2002年9月11日，原告的右脚从膝关节处被

截肢，经法医检验评定为四级伤残。原告的医疗费用总计

为5478.41元，伤残评定费为200元，被告已给付原告6665.81元

。事故发生后，原告申请莲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裁

决，仲裁委员会以原告未与劳动部门签订劳动合同，经协商

未能达成协议为由对原告的申请不予受理。因此，原告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伤残抚恤金108000元，伤残补助

金10800元，工伤津贴1200元，护理费600元，鉴定费200元，



医疗费5478.41元，合计126278.41元。另外，原告还要求被告

赔偿假肢安装费用3万元。对于原告的诉求，被告辩称：原告

是与他人向被告承包一条龙制砖工序，他是包工头，协议已

写明“工伤事故由乙方（即原告）负责，甲方不负责任何费

用。”因此，本案的被告只能是与原告共同承包的其他人，

我不能作被告，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争议焦

点 对本案的处理，存在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

为：原告等三人与被告签订的一条龙制砖工序承包协议，系

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且该协议的条款，未违

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协议。按照该协议

规定，由莲花县坪里机砖厂作为发包方提供机器设备和技术

人员，由原告等人作为承包方负责招收工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由发包方按每万成形砖275元的价格支付给原告等人，双方

当事人对协议内容均无异议，故可认定双方当事人是一种承

包合同关系，且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该承包协议的前后均未签

有劳动合同，原告在签订该承包合同前亦非被告聘用的正式

职工。根据1995年1月14日劳动部办公厅“关于私人包工负责

人工伤待遇支付问题的复函的规定：如果私人包工负责人是

发包单位的职工并属于合法承包者，其工伤待遇由发包单位

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如果私人包工负责人与发包单位没有

劳动关系而只订有经济合同，若经济合同中对其工伤问题有

明确约定，则按合同执行；若经济承包合同中对工伤问题没

有约定，则由其本人负责。“本案中，原告不是砖厂的正式

职工，其在承包期间的工作中受伤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且

根据原告的受伤经过，其对自身的伤残负有重要责任，莲花

县坪里金英机砖厂对贺琳的致伤无任何过错，故亦不应承担



贺琳的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

告承包被告厂内的制砖工序，应对安全生产负责，且原告爬

上正在运行的对滚机去捡石头的行为属违章作业，以至造成

自身伤残，其责任主要在原告自己。但被告在原告承包的制

砖工序中，直接参与了生产管理，也应对生产安全负责，双

方在《协议》中约定的“一切工伤事故由乙方负责，甲方（

被告）不负任何费用”显失公平，属无效条款。因此，除按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分级》规定，一侧膝以上

缺失不能装假肢外，对于原告的伤残抚恤金、伤残补助金等

费用，应由原、被告各承担50%。三、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

处理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1、本案的原告贺琳2001年元月开

始就在被告厂内上班，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是被告单

位的职工，且订有承包协议，其工伤待遇应按1995年1月14日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私人包工负责人工伤待遇支付问题的复

函的规定”由发包单位即被告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原

被告之间虽在所订承包协议中约定了“工伤事故由乙方（即

原告）负责，甲方不负任何费用。但是，仔细审阅该协议，

我们不难发现，被告虽然将制砖工序承包给了原告，但却仍

保留了对制砖工序的管理指挥权，对原告所招收的工人有罚

款、没收押金和开除之权。因此，原、被告所签的承包协议

，仅仅是莲花县坪里金英机砖厂在制砖这一道工序上的承包

，属于内部生产责任制形式的承包。所以，在这种责任制承

包协议中，规定发包方对承包方的工伤事故不负任何责任是

显失公平的，该条款属无效条款。 3、由于原告是制砖工序

的承包者之一，其本身就负有对安全生产进行管理的职责，

且自己又违章作业，以至造成自身伤残，对此，原告应负重



要责任。因此，本案中原告的医疗费用等由原、被告各承

担50%是合适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